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文件

浙应急危化〔2020〕I24号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

开展危化品企业道路运输充装安全

‘‘铁拳整治’’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:

按照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

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和全省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

三年行动计划工作部署’为切实加强充装安全源头协同管

控’全面提升充装环节本质安全水平’决定在全省范围深入

开展危化品企业道路运输充装安全‘‘铁拳整治’’专项行动’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｀整治曰标

通过危化品企业道路运输充装安全“铁拳整治’’专项行

动’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’彻底淘汰不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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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安全条件的充装设施’全面消除充装环节重大安全隐患’

严厉打击充装环节违法违规行为’严肃惩处违法违规单位和

个人’切实加强充装安全源头协同管控’有效防范各类事故’

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。

二｀整治范围

涉及危化品道路运输充装的危化品生产、经营（带储存）

企业（以下简称危化品企业）’重点整治纳入《特别管控危

险化学品目录（第一版）p的危化品和其他液化烃、高毒气

体、剧毒液体等道路运输充装安全°

三｀整治内容

（一）提升充装环节妥全奈件°将危化品道路运输装卸

点｀充装站、撬车位纳入全厂安全评价和设计范围’到2020

年底全部完成正规设计和安全评价。完善充装环节安全设

施’到2020年10月底’涉及液化烃、液氨、液氯等易燃易

爆、有毒有害液化气体充装全部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’并

在充装管道上设置便于操作的切断阀’到期未完成安装改造

的一律停用°加强危化品泄漏检测报警’到2020年10月底’

涉及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危化品充装场所全部按要求设置具

备声光报警功能的可燃｀有毒气体检测探头’并将报警信号

接入24小时值守的控制室。

（二）落实充装坏节‘‘五必查,’.建立完善充装环节管理

制度和操作规程’配备符合要求的充装管理检查人员’厘清

与运输企业管理边界’将充装环节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

重点°到2020年7月底’危化品企业全部建立危化品充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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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’正式任命具有相应从业资格证的装卸

管理人员（在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前’由企业安管员或充

装车间技术人员）作为充装检查人员’并明确岗位职责°配

合交通运输部门完善危险货物电子运单闭环管理’实时录入

充装信息’实现企业充装信息和电子运单信息互联互通°

严格落实充装环节“五必查,,,即:检查运输企业（运输

车辆）是否具有有效运输经营证（行驶证和营运证）;检查

驾驶人、押运人员是否具有有效资质证件;检查运输车辆｀

罐式车辆罐体、可移动罐柜、罐箱是否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;

检查所充装或者装载的危险货物是否与危险货物运单载明

的事项相一致;检查所充装的危险货物是否在罐式车辆罐体

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内’或者满足可移动罐柜导则｀罐箱适

用代码的要求。

坚决做到充装作业‘‘五不充”’即:人｀车、罐与证件不

一致不充装’证件超出有效期不充装’所充货物与电子运单

载明事项不一致不充装’所充货物与罐体适装介质不一致不

充装’所充货物超过核定的最大容许限度不充装·危化品企

业在充装环节“五必查,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’要督促相关

企业和人员立即整改到位’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’要

第一时问报送交通运输、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。

（三）加强承运商管理。根据交通运输部门对危险货物

运输企业分级评定结果’到2020年底前’危化品企业（或

会同运输委托单位）建立承运商择优机制’设置准入条件’

实施动态管理。对安全投入不到位、安全管理不到位、事故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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频发的运输企业要及时调整出承运商名单’对未按期进行检

测检验｀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较多的车辆要限制充装.

（四）提升充装环节应急能力°完善充装场所应急设施’

到2020年底’在危化品充装场所按要求配置消防、应急救

援设施。提升人员应急救援能力’进入厂区的驾驶员｀押运

员等运输从业人员全部纳入企业管理和安全培》｜｜教育范围’

确保进入厂区人员掌握充装危化品理化特性和应急措施。

四｀保障措施

（-）提高思想认识°各地要站在为“重要窗口’,建设提

供坚实安全保障的高度’充分认识开展危化品企业道路运输

充装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立足本职’跨前

一步’主动作为。要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’细化任务

分工’强化推动协调’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·

（二）认真检查整治。到7月底前’各地要完成危化品

企业充装环节全覆盖式检查’重点检查人员配备情况、充装

环节‘总五必查,,落实情况和充装场所安全条件’并建立隐患清

单、整改清单和违法清单、处罚清单嚼‘四张清单’,°9月底前’

完成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和处罚工作。同时’要结合三年

行动’对前期工作进行辗回头看’,,确保重大风险排查管控到

位’重大隐患整改到位’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到位。

（三）严格监管执法·各地要提升执法频度’加强执法

力度’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’依据本部门法律

法规顶格处罚°对涉及托运人、装货人、承运人等的违法违

规行为’在本部门无处罚依据的情况下’及时将违法案件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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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索移交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°

（四）强化部门联动°危化品企业道路运输充装环节涉

及多个监管部门’各地要发挥安委办协调作用’会同交通运

输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充装环节联合执法检查’消

除监管部盲区’建立完善危化品充装安全源头协同管控机

制。要配合交通运输、公安等相关部门推进危化品道路运输

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设’提升充装环节本质安全水平°

各地要在2020年12月l5日前’将专项行动进展情况

书面报省应急管理厅°联系电话: 0571ˉ8l05l467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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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）

2020年7月20日印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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